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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政发〔2024〕7 号

关于印发《泰山学院
社会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现将《泰山学院社会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

们，望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泰山学院

泰 山 学 院 文

2024 年 3 月 18 日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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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社会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校院两级财务管理改革，调动校内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以下简称“各单位”）依法依规多渠

道筹措办学经费的积极性，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省属本科高校多渠道筹资收入财政配比

资金管理办法》《山东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

有关制度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服务收入是指学校各单位在保证

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利用学校现有资源，提供各类服务项

目取得的收入以及取得合理补偿成本的相关费用。

第三条 社会服务收入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按照“谁承接、谁负责”的原则，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收费有据可依、先收费后服务。

（二）激励导向原则。鼓励各单位在确保完成常规工作任

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科、专业和管理优势，主动服务社会，

培育服务品牌并取得社会服务收入。

（三）预算管理原则。各单位社会服务收入支出均纳入学

校年度预算管理体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挤占学

校预算拨付的事业经费。

（四）量入为出原则。各单位社会服务收入要本着量入为

出的原则，讲求成本和效益，合理控制成本开支。

第四条 社会服务收入以收入总额作为分配基数，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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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位之间按比例分配，收入类型及分配比例如下：

（一）教学服务类收入

学校分配 10%，单位留存 90%。主要是指非学历教育收入，

承办的各类培训班、辅导班、办证班等短训班收入，社会考试

考务费收入及其他相关收入。

（二）实验实训室开放服务收入

学校分配 15%，单位留存 85%。主要是指利用学校现有设备、

仪器等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包括对外来料加工费、检验费、

测试费、试验费、共建经费等收入。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收入分

配比例按《泰山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修订）》规

定执行。

（三）建筑物和室内外场馆社会使用收入

学校分配 30%，单位留存 70%。主要是指教室（含多媒体教

室）、图书馆、体育场馆、报告厅（会议室、音乐厅）、学生

公寓等室内场馆设施以及运动场、道路、广场等室外场地设施

使用费等收入。

（四）其他社会服务收入

学校分配 20%，单位留存 80%。

第五条 学校进行正常学历教育获得的各项收入、成果转

化收入、科研服务收入、经营性用房收入、捐赠收入以及学校

承接的强制性培训、考试、会议等收入不在本办法范围内。各

单位之间用学校预算拨付的事业经费而相互发生的服务费用不

属于社会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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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收费标准。上级主管部门有统一收费标准和学校

已公示收费标准（附件 1）的，执行收费标准；没有收费标准

的，由业务所在单位参照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类业务收费情

况，在合理测算成本的基础上，制定收费标准。

第七条 收费备案。各单位在开展活动前须填写《泰山学

院社会服务收入备案表》（附件 2），经国有资产管理处、计

划财务处审批备案后方可实施。部分小额或过于分散的收费项

目，有收费标准的只需首次备案。

第八条 各单位开展社会服务应签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

内容、双方权利和义务、收费标准或收费金额等。部分小额或

过于分散的收费项目，有收费标准的相关单位可直接按收费标

准收取。

第九条 实行票据管理制度。依据社会服务签署的合同使

用计划财务处提供的各项收入合法票据，不得自行印制或购买

票据，由计划财务处代扣代缴各种税款。

第十条 各单位应坚持勤俭节约和公开透明的原则，依法

依规使用分配资金。除有明确规定用途的资金外，各单位的分

配资金主要用于项目成本支出、事业发展支出和本单位职工绩

效奖励。

项目成本支出包括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市

内交通费、资料印刷费、材料费、邮电费、设施设备维护维修

费、场地使用费、水电费和校外人员劳务费支出等费用。

事业发展支出包括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条件改善、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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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以及弥补本单位运行经费等支出。

项目成本支出后的剩余经费用于本单位事业发展支出的比

例原则上不低于 20%；发放给校内职工绩效奖励纳入学校绩效

工资总量管理，由人事处负责审核备案。

第十一条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社会服务收入管理

合法性、合规性和效益性的第一责任人。在开展社会服务过程

中出现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

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

附件：1.山东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

公示表

2.泰山学院社会服务收入备案表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校对：张文

2024 年 3月 18日印发

静 此件协同办公平台公开发布 共印 1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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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公示表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和收费范围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发文机

关、文号

上机、上网服务费

高校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在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必

需的计算机上机、上网时间外，为学生提供的计算机

操作和互联网服务收取的费用。

1元/小时

鲁发改成本

〔2021〕1125 号

校园一卡通补办费

学生丢失校园卡、需要补办的，高校可按证、卡工本

费收取补办费用。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校园卡不收

费。

15 元/卡

其余补办证卡工本费

学生丢失学生证、图书证、就餐卡、毕业证书等各类

证卡需要补办的，高校可按证、卡工本费收取补办费

用。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上述证、卡不收费。

不超过 6元/证

档案查询及翻译费
为已毕业学生或校外单位查阅有关档案并提供书面证

明的，可适当收取费用。

3项及以下的收费每人次不超

过 10 元，4项及以上的每人次

不超过 20 元；电子版防伪加

密下载每人次不超过 10 元

校医院收费 校内医院、医务室提供体检及医疗服务的。 按相关规定收取

培训费
为学生或接受委托对外提供各类培训服务的，可收取

培训费。
适当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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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发改成本

〔2021〕1125 号

资料打印（复印）费及

其他印务服务费

高校为学生或对外提供打（复）印教学、科研、技术

资料以及其他印务等服务。

普通打（复）印：A4 纸 0.3 元

/张；B5 纸 0.2 元/张；B4 纸

0.4 元/张；A3 纸 0.6 元/张；

油印制版 4元/版；油印 8k

0.15 元/张；油印 A4 厚纸 0.1

元/张；油印 A4 薄纸 0.08 元/

张。

教室使用及管理费 教室、实验室对外使用，可收取服务费用。

100 座以下每口教室 60 元/

节；100-150 座每口教室 80 元

/节；150 座以上每口教室 100

元/节

报告厅使用及管理费 教室、实验室对外使用，可收取服务费用。 1000 元/半天

体育场馆使用及管理费 体育场馆对外使用，可收取服务费用。

南北校区田径场 3000 元/天，

南北校区足球场 1500 元/天，

北校区网球场 1500 元/天/

块，南北校区篮球场 500 元/

天/块，北校区乒乓球馆 3000

元/天，北校区羽毛球馆 3000

元/天；北校区文体馆：一般

比赛 2000 元/天，需搭建竞技

比赛器械的 6000 元/天。南北

校田径场：整体租赁运动场举

办演唱会、展销会等大型活

动，根据规模大小按照每天 1-

3 万元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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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发改成本

〔2021〕1125 号

教材费
高校按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为学生代购教

材，高校可按学年或学期预收教材费。
成本或定价

军训服装费
高校组织新生军训，可以按国家规定统一为学生代购

军训服装，并收取服装费用。
依据当年招标程序确定价格

公寓用品费

为方便学生和宿舍管理，高校可在寄发学生录取通知

书时，注明可以为新生代为办理的公寓用品的项目与

价格，供学生自行选择。

依据当年招标程序确定价格

超定额水电费

在保证学生正常生活和科学计量的前提下，学校可对

学生宿舍用电、用水实行定额管理，超过定额的部分

按国家规定价格收取费用。具体定额每生每月不低于

2.5 吨水、5度电，一年按 10 个月计。

按国家规定价格收取

学生防疫费
防疫部门为学生提供的除第一类疫苗以外的其他疫苗

接种等防疫费，由高校代相关部门按规定据实收取。
按规定据实收取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学生自愿购买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由高校代相关

部门按规定据实收取。
按规定据实收取

注：按照政府部门政策

规定标准
执收单位；泰山学院

投诉电话：

0538-671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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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泰山学院社会服务收入备案表

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服务项目名称

服务单位名称

项目情况简介

收费标准 收费金额

申请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

管理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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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社会服务收入流程图


